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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货运险附加税款条款 

 C00006031622017021000271 

 

兹理解并同意根据本保单条款和条件承保由如下风险引致的部分损失： 

(A) 在目的港的应付运费，除非此运费为保证运费或无论承运船舶是否发生损失都应支

付的运费； 

(B) 保险标的的应纳税款； 

(C) 在保险标的发生可保损失或损坏后,被保险人向目的国以外的税务当局的纳税义务。 

 

兹理解并同意，当保险标的的风险在卸离海船后持续存在，由于运费及/或税的原

因而增加的保险标的的价值，对应增加的保险责任自此运费及/或税已付或应付时开始，

但以实际支付或应付金额为准。 

任何针对税的赔偿限额应单独适用于此增加的保险价值。 

被保险人保证所有运输的投保额须足以涵盖所述运费和税，费率按照保险标的费率

的比例来确定。 

 

在任何情况下，被保险人针对受损保险标的应采取合理措施获得减税或退税。兹同

意当保险人要求时，被保险人将依法向海关当局交付保险标的并取回税款，则本保单仅

赔偿如此交付的保险标的的损失及相关费用。 

 

 

 
 

 

 

 

 

 

 

 

 

 

 

 

 

 

 

  


